
（冶金行业）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

壹、概述

（壹）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如为改扩建矿山，应说明矿

山现状、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编制依据

１．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和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

况。

２．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如经储

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

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对改、扩建

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

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壹）该矿产在国内外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１．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２．国内外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二）产品价格分析

１．国内外矿产品价格现状。

２．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壹）矿区总体概况

１．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２．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３．该设计和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二）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１．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２．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３．设计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４．对地质勘探报告的评述。

四、主要建设方案的确定

（壹）开采方案

１．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

－－可能的建设规模（俩个之上方案比较）；

－－推荐规模方案的简要论证；

－－可供选择的产品方案；

－－推荐产品方案简要论证。

２．确定开采储量。

－－采矿权人在登记管理机关划定的矿区范围内，根据矿床赋存条

件、勘探程度，且考虑产品方案及建设规模的要求，结合矿石品位变

化，对开采品位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确定开采矿体的最低品位，在

此基础上，圈定矿体，且确定开采对象。有共、伴生矿产的，必须体

现综合开采、综合利用的原则。

３．矿床的开采方式。

－－根据矿体赋存情况及开采技术条件等因素，对矿床的开采方式进

行分析研究。对于采用露天开采或地下开采优势不明显的矿床，应进



行开采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最佳方案。当采用露天和地下联合

开采时，应确定二者的合理分布界线及阐明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互

相关系。

４．开拓运输方案及厂址选择。

－－根据地形、矿床赋存条件、备选厂址工程地质条件及环保要求，

对各种可供比较选择的开拓运输系统及厂址配套方案，进行技术经济

论证，提出推荐方案。

（二）防治水方案

当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有径流大量渗漏时，需采取地下和地表的

防治水措施，以确保安全生产，应进行全面防治水方案的综合比较，

且提出推荐方案。

五、矿床开采

（壹）露天开采

１．露天开采境界：阐明圈定露天开采境界的原则、方法及所采用的

经济合理剥采比。

２．确定露天采场最终边坡要素。

３．工作面阶段回采率。

４．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应进行不同境界方案比较，确定最优境界。

（二）地下开采

１．确定矿区开采总顺序且阐明首采地段选择的原则和依据。

２．推荐的生产能力及能力验证。

３．利用远景储量扩大生产能力或延长矿山生产年限的可能性。



４．开采崩落范围的确定。

５．简述开采技术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对采矿方法选择的影响。

６．采矿方法选择和比较，论证推荐采矿方法对资源充分利用的合理

性。

７．矿块的结构参数及矿井、采区、矿块（工作面）的采矿回采率。

六、选矿及尾矿设施

（壹）选矿方案

１．选矿试验研究及评价。

－－选矿试验研究主要成果，且对其作出技术经济评价，指出存在问

题及今后工作意见；

－－大、中型矿山应进行工业或半工业实验结果，应有加工评价试验

结论。

２．根据选矿试验研究结果及评价资料提出推荐的选矿方案。

３．对难选矿种，根据已掌握的技术确定是否需建中间试验厂。且提

出拟建规模、工艺流程和主要设备选择。

（二）尾矿设施

１．初步确定尾矿量且简述尾矿品位及其他特性。对于目前因技术或

市场原因暂不能利用的矿产，应有保护的措施。

２．尾矿库址选择（应具有坝址选择阶段的工程地质资料）。

３．尾矿综合利用设想。

４．尾矿水的处理利用。

七、环境保护



（壹）矿山地质环境报告

１．对采矿引起的地质灾害，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尾矿垮坝等应

做出评价，且提出切实可行的监测预防措施。

２．对采矿引起的区域地质条件做出影响评价。

３．露天开采，应作边坡稳定性评价；坑采的，应作采空塌陷范围预

测；

４．矿山闭坑时对造成的地质灾害提出处理措施。

（二）矿山环境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和土地复垦方案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编写相应的内容。

八、开发方案简要结论

（壹）设计利用矿产资源储量和根据矿床规模确定的设计生产规模及

矿山服务年限

（二）产品方案

（三）厂址及开拓运输方案

（四）采、选工艺方案

（五）综合回收、综合利用方案

（六）对工程项目扼要综合评价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附表：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表（略）

九、附图

１．开拓系统纵投影图。

２．带有矿区范围、崩落范围的地形地质图。



３．矿区总平面图。

４．露天采矿最终境界图。

５．采矿方法标准图。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

（1999 年 4 月 19 日国土资发 [1999]9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矿产厅（局），海南省国土海洋环境资源厅，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

为切实落实党中央关于“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资源政策，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前期的管理，部制定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审查大纲》（以下分别简称《编写内容》和《审查大纲》），现印发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各级

地矿行政管理机关在受理采矿权申请时，必须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

方案）的审查，保证开发利用方案编写的规范化和审查工作的质量，严格把好资源利用的源头关，使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方案能够遵循科学、合理、有效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国民经济建设

发挥出最大的资源效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壹、今后，凡新建矿山申请采矿权时，申请人必须按《编写内容》的要求编报开发利用方案，采矿登

记管理机关必须按《审查大纲》的要求对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审查，且将其作为采矿权授予中必经的、

重要的程序，纳入采矿权审批的内部管理责任制中。开发利用方案若包括在矿山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

山设计之中，不应影响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对开发利用方案的专门审查。

二、开发利用方案的审查是壹项业务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中加强此项工作，

审查工作可委托给有壹定技术力量的机构或有设计资格的单位代为组织， 由其聘请熟悉地矿行政管理、

熟悉地矿法律法规和政策、有经验的地质、采矿、选矿等方面专家承担具体的审查论证工作。



三、承担审查工作的机构对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后，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书面审查意见（附：参加审

查的专家名单，且由本人签字）。审查意见经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审定。审查不合格或经限期修改仍不

合格的开发利用方案，登记管理机关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

四、受聘审查的机构未按审查大纲内容进行审查的，应由登记管理机关提出重审或由登记管理机

关组织复审。有三次之上重审或复审记录的机构，不应再承担开发利用方案的审查工作。各级地矿主

管部门对在审查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的专家和机构，壹经发现即取消审查资

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

采矿权申请人依据批准的矿区范围，申请取得采矿许可证时，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对其报送的《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应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壹、方案编写的资格审查

开采下列矿区、矿区和矿种的，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必须由具有国家批准矿山设计资格的单位进

行编写：

１．开采海域矿产资源；

２．外商投资矿山企业；

３．开采能源和金属矿产；

４．上述之外的大、中型矿山。

小型以下矿山企业的开发利用方案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矿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设计能力的

单位进行编写。

二、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的审查

设计所依据的地质资料必须由具有资格的地勘单位提供，且依据《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进行

认定，满足相应的设计要求。在经济合理和技术可能的前提下，以合理利用、贫富兼采、综合回收为



原则，确定合理的经济开采品位，且以此圈定矿体（矿床）。确定的工业指标应充分考虑矿产品市场

等方面的要求。对于目前暂不宜开采的贫矿，应制定“采富保贫”的技术措施和后续回采方案，以利

于今后可能进行的开采活动。

三、矿山建设规模的审查

在储量有保障、适合大规模开采的矿区，必须实施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方针，避免大矿小开、整矿

零开。依据开采技术条件、市场需求等因素，在总体规划之后，可采取分期建设、滚动发展，逐步扩

大生产规模的方式，使企业（矿区）持续、稳定地发展生产。

矿山设计服务年限参考矿山设计规范。

四、开采方案的审查

开采方案应遵循“安全、高效、经济和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来确定。做到贫富兼采、采剥（掘）且

举、剥离（掘进）先行。采矿回采率、矿石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等技术指标应比照国内同类矿山的平

均先进水平。在经济合理的情况下，首先考虑采取先进的开采技术。

采矿方式依据矿体赋存状况和地质地形条件，通过计算和论证确定。

确定开拓系统要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回收。尽量不留或少留永久性矿柱，提升运输系统应减少

运输过程中矿石的损失、贫化。矿山的开拓系统也需通过方案比较确定。

采矿方法依据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考虑采掘工程量、回采效率、出矿品位和资源回收率等方面的指

标，通过方案比较，确定适宜的采矿方法。

五、选矿加工方案的审查

依据矿石的性质、构造、结构等特点，经过充分的选矿试验工作和方案比较，选定合理的选矿方法、

工艺条件和先进的产品技术指标。入选的原矿中含其他具利用价值的共、伴生矿产时，应进行充分的

综合回收、综合利用试验研究工作，进行方案论证，确定合理的分选回收流程。对目前暂不能回收利

用的部分，要提出可行的保护性处理措施。



设计的选矿工艺流程，应采用先进技术和高效装备，精矿品位、产率指标得到保障，尾矿品位有效控

制，选矿加工的总体水平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的要求。

六、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方案的审查

重点审查废石场的建设、矿井水的排放、选矿厂粉尘处理、废水处理和循环利用、尾矿坝的建设、尾

矿水排放的方式和影响、土地（草原、林地）复垦利用以及其他有关项目。

矿山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按程序上报且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矿山的开发利用方案中，应有水土保持方案、土地复垦实施方案，且按规定已上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报告，对矿山开采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水文地质条件的变

化）以及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应采取预防措施。

七、矿山安全的审查

矿山企业必须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设施，矿山建设工程的安全设施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必须经劳动安全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

发布部门：国土资源部发布日期： 1999 年 04 月 19 日实施日期： 1999 年 04 月 19 日(中央法规 ) 


